
新增作業

財物變賣公告管理新增作業成功

列印時間：111/11/24 15:34

機關名稱 經濟部⽔利署第七河川局 機關代碼 3.13.20.17

機關地址 900 屏東縣 屏東市 建國路291號

標案案號 GM112001 公告次數 1

是否刊登公報 是 公告⽇期 111/11/28

財物名稱
112年度荖濃溪⾼美⼤橋上游河段採售分離

計畫--收入(⼟⽯標)
聯絡⼈

林俊宏

電⼦郵件信箱 wra07134@wra07.gov.tw 聯絡電話 (08) 7745545 分機 545

截⽌投標 111/12/08 09:30

開標時間 111/12/08 10:00

開標地點 本局⼆樓簡報室

投標資格摘要

1.第⼀類：依法辦妥砂⽯採取、加⼯或買賣

業公司或商業登記之廠商，且須於開標前

⼀⽇屬礦務局依「第⼀類砂⽯碎解洗選場

現地認定基準」規定公布之廠商。 

2.本次標售廠商資格為上述⼀類  

廠商。 

3.本案以台南市、⾼雄市、屏東  

縣等地區為限。

招標文件領取⽅式

及地點

親⾃或通訊購領擇⼀。親⾃購領標地

點：經濟部⽔利署第、七河川局。親⾃

購領應當⾯點清，缺⾴或未蓋招標專⽤

章應要求補正；通訊購領應持原購領招

標文件截標前⾄原購領機關更正，否則

所投標單無效

招標文件售價及付

款⽅式

招標文件⼯本費以郵局匯票、銀⾏本票(以

購領單位為抬頭受款⼈)或現⾦繳納，郵購

者應備妥回件信封並貼⾜郵票，未符上述

規定或違反「經濟部⽔利署⼯程採購招標

文件郵購處理要點」各項規定，不予受

理。招標文件⼯本費500元整

收受投標文件地點

廠商投標文件，應以書⾯密封， 

於截標時間前郵寄或專⼈送達本 

局秘書室投標箱

保證⾦額度

押標⾦新台幣80萬元整。（票據以「經濟

部⽔利署第七河川局」為受款⼈，本局不

受理現⾦當場繳納）

變賣標的所在地

屏東縣⾼樹鄉、⾼雄市美濃區

現場查看時間 無 底價⾦額 89

附加說明 1.押標⾦繳退注意事項：請依經濟部⽔利署⼯程採購投標押標⾦繳退要點辦理。  

2.每公噸⼟⽯標售底價為新台幣89元。採固定單價販售。  

3.每家廠商9.55萬公噸(5萬立⽅公尺)。477.5萬公噸(250萬立⽅公尺，每立⽅公尺為1.91噸換算)，規劃決

標廠商總家數為50家。  

4. 決標原則：依經濟部⽔利署河川⽔庫疏濬採售分離⼟⽯申購作業規定採固定單價販售．實際申購總量超

過規劃申購量時，由執⾏機關於指定時間公開抽籤決定，並得視實際需要加抽若⼲備取名額；實際申購總

量未達規劃申購量時，執⾏機關得再辦理申購公告，其原已獲准申購之廠商仍得參加申購，且無申購次數

限制。本案以台南市、⾼雄市、屏東縣等地區為限。 

5.本標案⼀經決標，得標廠商應於機關通知後儘速將各項證件正本提供機關查驗並繳交⼟⽯價款。影印本

與正本不符者，其押標⾦不予發還，並取消得標資格。廠商所繳證件影印本由機關依採購法規定保留存

檔。 



6.有未盡事宜，悉依經濟部⽔利署「經濟部⽔利署河川⽔庫疏濬採售分離⼟⽯申購作業規定」辦理。  

7. 檢舉機關不法函件請寄經濟部採購稽核⼩組（台北市福州街15號）電話02-23212200，台中郵政第47

⽀局7號信箱或電話04-22501578(經濟部⽔利署政風室)  

8.得標廠商應依據屏東縣政府公佈「屏東縣⼟⽯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治條例」規定，繳納屏東縣政府⼟

⽯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或應依據⾼雄市政府公佈「⾼雄市⼟⽯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徵收⾃治條例」規

定，繳納⼟⽯採取景觀維護特別稅，本案⼟⽯價⾦不包含上揭稅款。 

9.為使柴油⾞業者⾃主管理轄屬⾞輛達到污染排放改善之⽬的，請配合「⾼屏空品區柴油⾞客貨運業者⾃

主管理共通規範」，俾促進所有柴油⾞輛⾞主主動針對⾞輛排煙及供交通⼯具使⽤之燃料，應符合中央主

管機關所定燃料種類之成分標準及性能標準。

更新資訊

更新原因 新增

最後更新⼈員 經濟部⽔利署第七河川局 最後更新時間 111/11/24 15:34


